

中环罚字〔2024〕2049号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姓名：叶天赐
公民身份号码：4416**********3819
[bookmark: _GoBack]住址：广东省和平县贝墩镇********
2024年6月4日中山市生态环境局批准对叶天赐（以下简称“你”）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工业固体废物，或者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其他环境污染进行立案。经调查，你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2023年8月19日古镇镇人民政府执法人员对古镇镇海洲村龙鳞沙原市边砖厂旧址花木场检查发现，你在承租的花木场内擅自露天堆放大量的化工原料桶1734个，重11228.4kg（含塑料桶、铁桶），现场未采取防雨防渗措施。花木场内的水体多项污染因子检测结果高，其中鱼塘水体内化学需氧量、石油类为958mg/L、4.5mg/L，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Ⅴ类标准限值（化学需氧量40mg/L、石油类1.0mg/L）；清洗点废水化学需氧量为1460mg/L、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为185mg/L，超过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的标准值（化学需氧量110mg/L、阴离子表面活性剂10mg/L）；原洗手间排水罐（又称化粪池）内废水化学需氧量为4970mg/L、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为199mg/L、甲苯为382μg/L、乙苯为940μg/L、二甲苯为5700μg/L，超过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的标准值（化学需氧量110mg/L、阴离子表面活性剂10mg/L、甲苯200μg/L、乙苯为600μg/L、二甲苯为600μg/L）。原洗手间排水罐（又称化粪池）没有做任何防渗措施。
以上事实有执法人员2023年8月19日古镇镇人民政府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和《证据资料》，2023年8月29日古镇镇人民政府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和《证据资料》2023年8月20日、2024年3月18日、2024年7月15日对你制作的《询问笔录》，检测报告（编号：GZCW23082001），环境监测报告（报告编号：BHEE2302750a），检测报告（EGD20230516005H016-1）等证据材料为证。
[bookmark: _Toc205012271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005070555_WPSOffice_Level1]你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的规定。
本单位2024年10月10日向你邮寄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你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明确告知你有权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你收到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后向本单位提出听证申请。你参加了本单位2024年10月30日组织的听证会，并在听证会提出了三点方面的意见。经研究，你未能提出新的事实和证据，本单位不采纳你的陈述申辩和听证意见。因该事实有本单位《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中环罚告字〔2024〕2041号）、你提交的《行政处罚陈述申请书》和《行政处罚听证申请书》、《叶天赐行政处罚案听证笔录》等材料为证。
本单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七项以及第二款的规定，并对照《中山市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表》第四章第七条4.7裁量标准，根据你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
对你罚款人民币贰拾陆万贰仟伍佰圆整（¥262500）、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壹仟柒佰叁拾圆整（¥1730），合计罚没人民币贰拾陆万肆仟贰佰叁拾圆整（¥264230）。
限于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交纳罚款，现金或刷卡交纳罚款的，持《中山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到工、农、建三家银行中山市范围内任何一个网点交纳罚款并从银行领取《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转账交纳罚款的，按照《转账须知》中的转账流程办理；你是否已经交纳罚款以《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为准。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每天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上述决定不服，你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中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中山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单位将依法申请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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